
《长宁区促进就业实施办法》文字解读

问：文件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答：一是对接国家、市、区“稳就业”工作新要求，突出就

业优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以及本市(沪府规〔2022〕6 号)、本区(长府规〔2022〕2 号)文

件要求，以“援助就业、稳定就业、扩大就业、素质就业”为目

标，通过政策修订和完善，努力实现区域内劳动者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

二是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稳就业”工作的新变化，注

重传承创新。本区自 2003 年开始制定实施区级促进就业优惠政

策，多年来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文件

中一些条款已不适应当前新的情况。为保持政策的一贯性、连续

性，同时兼顾新的形势与需求，因此对原政策文件进行了修订，

形成市、区两级互为补充、协调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

三是听取意见并进行风险评估，确保规范严谨。政策修订中，

注重加强综合研判与风险评估，多方面听取意见建议，做到每一

项政策规定都有充分依据，合法合规、程序规范、表述准确，可

操作，可执行，可监管，堵住风险漏洞，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资

金安全。四是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力求务实管

用。紧扣长宁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及“四力

四城”的目标导向，呼应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务实管用的

政策举措。

问：文件的主要内容主要围绕哪些方面？



答：主要从就业援助扶持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其他等 4个方面，提出了 12 条促进就业补贴措施：

第一方面：就业援助扶持补贴(4 条措施)

主要包括：1.特殊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费补贴。对于刑满

释放、戒毒康复、社区服刑等特殊人员实现灵活就业的给予相应

补贴。2.青年就业见习带教费补贴。在市政策基础上，按带教学

员人数，配套相应补贴。3.青年就业见习学员生活费补贴。在市

政策基础上，给予参加见习的学员配套补贴。4.青年就业见习学

员留用社会保险费补贴。在市级政策基础上，就业见习基地留用

见习学员的，给予配套补贴。

第二方面：创业带动就业补贴(4 条措施)

主要包括：5.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对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

创业团队给予相应补贴。6.青年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给予在

本区创业成功的青年大学生相应补贴。7.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创

业担保贷款在贷款期限内还清本息的，可按规定给予贴息。8.

院校创业指导站运作经费补贴。在市开展的创业指导站服务成效

评估补贴的基础上配套补贴。

第三方面：职业技能培训补贴(4 条措施)

主要包括：9.定向培训补贴。对经认定的培训实施机构对失

业人员、协保人员或新员工，在上岗前或上岗一个月内开展定向

培训的给予相应补贴。10.新项目开发补贴。对符合条件自主开

发新培训项目的单位给予相应补贴。11.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对经认定组织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给予相应补贴。12.高

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培训及评价补贴。对经认定组织高级工及以



上技能等级培训(含竞赛)的单位，进行相应补贴。对经认定开展

用人单位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评价的单位给予相应补贴。

问：文件中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对象包括个人吗？

答：该补贴不针对个人，其享受对象为符合条件的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院校和企业等单位。

问：什么是用人单位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答：用人单位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是由企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该证书效力等同于国家发证。一般要求企业应是行业的龙

头或排名前列的大型企业，具备独立培训和评价部门，评价项目

要求是独有或有特色的非社会化评价项目，央企向人社部申报备

案，市属国企向市人社局申报备案，区属国企和民营企业向区人

社部门申报、市人社局备案。

问：青年就业见习生活费补贴个人报名参加就业见习需要具

备哪些条件?

答：1、年龄在 16-35 岁，具有本市户籍的失业或未登记就

业的青年;

2、参加本市就业见习计划的本市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所属全日制毕业学年学生;

3、本市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应届离校 2 年内未就业全

日制毕业生。

注：毕业学年是指毕业前一年，如毕业时间为 2024 年 6月

30 日，则毕业学年为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问：如何参加青年就业见习?

答 ： 个 人 通 过 上 海 公 共 就 业 招 聘 新 平 台



(jobs.rsj.sh.gov.cn)就业见习专区查询正在招录的岗位，或咨

询区就促中心投递简历报名参加就业见习。

问：青年就业见习生活费补贴是如何发放的?

答：见习基地在每月规定时间内根据见习学员实际出勤等情

况，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补贴申请。补贴通过审核

后，将按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补贴发放至见习

学员的指定账户。

问：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发放的对象有哪些?

答：创业团队入孵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区级创

业孵化基地，并成功注册成创业组织后,可申请创业团队工位费

补贴。

问：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是如何发放的?

答：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

审核,补贴通过审核后，将按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

将补贴发放至单位账户。

问：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培养对象和培养模式是什么?

答：学徒培训以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

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培养对象。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

养对象，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即由企业与

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

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

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

问：新型学徒制培训的培养目标和主要方式是什么?

答：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



为主，培养期限为 1-2 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 3 年。培养内容主

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特别是

工匠精神的培育。要以企业为主导确定具体培养任务，由企业与

培训机构分别承担。在企业主要通过企业导师带徒方式，在培训

机构主要采取工学一体化教学培训方式。

问：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标准是什么?

答：对新招用人员，培训达到初级工水平的，补贴标准为每

人每年 4000 元;培训达到中级工水平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 元;培训达到高级工及以上水平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 元，对转岗人员参加学徒制培训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4000 元，学徒完成培训和考核鉴定并经实施单位评价合格的，

按补贴标准给予 100%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转岗人员

不超过 2 年)。


